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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部长令(第10号) 《计划生育药具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

）》已经2006年7月14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会议

审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。主任：张维

庆二○○六年七月二十日计划生育药具工作管理办法（试 行

）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和服务工作

，依法保障公民获得安全、有效、适宜的计划生育药具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、《计划生育技术

服务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各级

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、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机构及其工作

人员应遵守本办法。 本办法所称的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机构包

括各级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机构和承担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工作

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。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计划生育药具

，是指国家依法免费提供，用于避孕节育的药具。 第四条 计

划生育药具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指计划生育药具的计划管理、

采购管理、经费管理、质量管理、供应发放和随访服务等。 

第五条 国家为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提供计划生育药

具；育龄夫妻在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可以免费获得计划

生育药具。 第六条 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计

划生育药具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，把计划生育药具工作纳

入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。 第七条 计划生育药具工作

坚持以人为本，实行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，为育龄夫妻提供

优质服务。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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